
教育、考試、執業之協力併進

與談人：劉約蘭

考選部常務次長

國家社會的穩定運作及長遠發展必須以優質人力為基礎，完整的人

才培育則應從全方位視角出發，進行系統性思考，整合教育、考試及執

業三方資源，始能克竟全功。本文以律師、建築師考試為中心，於探討

考試制度現況與相關議題之際，將觸角延伸至前後端的學界與業界，並

期待結合教育與執業端的力量，釐清並聚焦於核心職能，以提升考試制

度評量效能。

壹、現行律師、建築師考試制度及運作概要

一、律師考試

（一）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與及格標準

１、第一試：測驗題

應考資格 免試資格 應試科目 及格標準

符合下列任一款規定者，得應

本考試：

 國內外公私立專科以上法律

相關科、系、組、所畢業

 非前款科、系、組、所畢

業，但曾修習民法等指定法

律相關學科至少 7 科，每學

科至多採計 3 學分，合計 20

學分以上，其中須包括民

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或刑

事訴訟法

 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

之特種考試司法行政職系各

類科考試及格後任司法行政

職系職務 4年以上

 高等檢定考試法務相當類科

及格

1.符合下列任一款規定者，

得申請第一試考試免試：

具有左列應考資格第 1

款，且於專科以上學校擔

任教職一定年資並講授指

定法律科目 3年以上

曾任薦任職軍法官 6 年以

上

2.符合下列任一款規定者，

得申請全部科目免試：

實任法官、檢察官（於自

願退休或自願離職生效日

前 6個月起申請）

曾任公設辯護人 6年以上

1.綜合法學

（一）共

7 個子科

目，合計

300 分

2.綜合法學

（二）共

8 個子科

目，合計

300 分

按應考人

第一試成

績高低順

序，以全

程到考人

數前 33%

為錄取。

有律師法所定不得充任律師之情事，或有其他依法不得應國

家考試之情事者，不得應本考試或申請第一試免試。

２、第二試：申論題

應考資格 免試資格 應試科目 及格標準

第一試錄 見上表 1.憲法與行政法 200 分 按應考人第二試成績高低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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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者或第

一試免試

者

2.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300 分

3.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200 分

4.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

100 分

5.國文（作文）100 分

6.智慧財產法或勞動社會法或財

稅法或海商法與海洋法（四科

任選一科）100 分

序，分別以各該選試科目全

程到考人數前 33%為及格。

但第二試筆試應試科目有一

科目成績為 0 分或除國文、

選試科目以外其他各科目合

計成績未達 400 分者，均不

予及格。

（二）報考、到考與及格人數

表 1 101 年至 110 年律師考試報考、到考、及格人數、及格率統計表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01 10,249 8,619 915 10.62%

102 10,200 8,595 892 10.38%

103 10,693 8,994 915 10.17%

104 10,291 8,309 822 9.89%

105 10,361 8,711 860 9.87%

106 11,118 9,256 924 9.98%

107 10,621 8,846 759 8.58%

108 10,872 8,964 549 6.12%

109 11,589 9,620 650 6.76%

110 11,755 9,110 940 10.32%

總計 107,749 89,024 8,226 9.24%

圖 1 近 10 年律師考試報考、到考、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圖
註：1.圖表資料來源：考選部考選統計；2.為利閱讀，圖 1僅顯示各統計值最高、最低、

最近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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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師考試

（一）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與及格標準

應考資格 部分科目免試資格 應試科目 及格標準

具有下列任一款資格者，

得應本考試：

 國內外公私立專科以上

建築相關科、系、組、

學位學程畢業

 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學

院建築研究所畢業，並

於建築相關科系修習建

築設計 18 學分以上

 非第 1 款科、系、組、

學位學程畢業，但曾修

習其開設之建築設計 18

學分以上，及修習建築

法規等指定建築相關學

科至少 5 科，每學科至

多採計 3 學分，合計 15

學分以上

 高等檢定考試建築類科

及格

1.具有左列第 1-3 款應考資格，且

達專任建築工程工作年資，得依

學歷及工作年資申請：(應試 5

科)

研究所或五年制大學畢業者，工

作年資 3年

四年制大學畢業者，工作年資 4

年

專科學校畢業者，工作年資 5年

2.具有左列第 1-3 款應考資格，且

於專科以上學校擔任教職一定年

資並講授指定建築科目至少 2 科

(應試 5科)

3.領有相當我國建築師之外國建築

師證書並從事專任建築工程工作

年資 1年以上(應試 4科)

4.具有左列第 1-3 款應考資格，並

經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建築工程科

及格，於公務機關擔任建築工程

職務 3年以上(應試 2科)

1.建築計

畫與設

計

2.敷地計

畫與都

市設計

3.營建法

規與實

務

4.建築結

構

5.建築構

造與施

工

6.建築環

境控制

採科別及

格制，以

各應試科

目 之 成

績，各滿

60 分為及

格。

應試之科

目成績及

格者，其

效力保留

3年。

有建築師法所定不得充任建築師之情事，或有其他依法不得應國

家考試之情事者，不得應本考試。

（二）報考、到考與及格人數

表 2 101 年至 110 年建築師考試報考、到考、及格人數、及格率統計表
年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01 4,116 2,776 159 5.73%

102 4,197 2,855 173 6.06%

103 4,204 2,841 216 7.60%

104 4,181 2,816 192 6.82%

105 4,093 2,848 287 10.08%

106 4,161 2,890 230 7.96%

107 4,117 2,800 199 7.11%

108 4,256 2,767 156 5.64%

109 4,353 2,718 191 7.03%

110 4,463 2,708 179 6.61%

總計 42,141 28,019 1,982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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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近 10 年建築師考試報考、到考、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圖
註：1.圖表資料來源：考選部考選統計；2.為利閱讀，圖 2僅顯示各統計值最高、最低、

最近數據。

貳、律師、建築師教考用相關人數串聯情形

一、律師教考用相關人數

依律師教考用各主管機關公布資料顯示，近 5 年由國內專科以上學

校法律學門畢業人數穩定維持在 4 千 2 百餘人，律師考試及格人數雖有

高低起伏，但最終領證、完成職前訓練並加入公會人數，大抵落在 7 百

餘人，至於累計加入公會執業人數由106年8,038人成長至110年10,990

人，人數成長幅度約為 36%。

表 3 106 年至 110 年律師教、考、用相關人數串聯表 單位：人
年度 專科以上法律

學門畢業人數

律師考試

報考人數

律師考試

及格人數

律師新領

證人數

完成職前

訓練人數

加入公

會人數

累計加入

公會人數

106 4,281 11,118 924 761 280 621 8,038

107 4,237 10,621 759 837 414 704 8,742

108 4,291 10,872 549 761 379 750 9,492

109 4,290 11,589 650 222 262 733 10,225

110 4,250 11,755 940 444 332 765 10,990

註：1.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網頁、考選部考選統計網頁、法務部法務統計網頁。2.

各年度畢業人數（如 106 年度）係以前一學年度畢業人數（如 105 學年度）推論列計。

二、建築師教考用相關人數

依建築師教考用各主管機關公布資料顯示，近 5 年由國內專科以上

學校建築及營建工程學門畢業人數從 7,733 人下降至 6,966 人，減少幅

度約為 1 成，恐係受國內產業發展及新世代志趣走向等因素影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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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考試及格人數雖有高低起伏，但最終新增建築師開業人數大致維持在

每年 1百餘人，至於累計開業人數由 106年 4,151 人成長至 110年 4,560

人，人數成長幅度約為 10%，相較於律師人數成長幅度較為緩和。

表 4 106 年至 110 年建築師教、考、用相關人數串聯表 單位：人
年度 專科以上建築及營建

工程學門畢業人數

建築師考試

報考人數

建築師考試

及格人數

新增建築師

開業人數

累計建築師

開業人數

106 7,733 4,161 230 101 4,151

107 7,781 4,117 199 49 4,200

108 7,505 4,256 156 124 4,324

109 7,117 4,353 191 130 4,454

110 6,966 4,463 179 106 4,560

註：1.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網頁、考選部考選統計網頁、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網

頁。2.各年度畢業人數（如 106 年度）係以前一學年度畢業人數（如 105 學年度）推論列

計。

參、律師、建築師考試制度之評議

經查閱近年期刊文獻及考試院會議考試委員對律師、建築師考

試制度之意見，除期待教育端強化實習課程或實務職能之培育，並

呼籲職業主管機關與專業團體發揮自主管理精神，協助會員持續進

修，維持專業職能水準外。對於考試制度部分之評議，大抵摘要綜

整如下：
一、律師考試

（一）評量目標的達成度：律師之品徳操守甚為重要，如何確保考試及

格者品德操守、學養學識俱佳，應係制度設計的目標；另律師考

試內容與實際執業似有脫節，應考資格及評量內容之設計如何配

合實務，達到篩選擔任律師工作的基本能力，尤為要務；又第一

試測驗題命題難度高，既要符合法律規範思維邏輯周延性上之最

低要求，又須避免試題艱澀難懂或過於偏重單純記憶性作答，以

致無法藉此有效測知應考人基本法律知識之程度，故應特別注意

命題者之選任及命題技術之提升。

（二）及格方式的合理性：自 107 年起，律師考試及格方式兼採比例制

與固定成績特別設限，縱令考選部連續兩年委託學者專家進行專

案研究，報告內容皆顯示 400 分門檻為確保及格人員素質相當重

要的關鍵，若未設此門檻，應考人可能因為選試組別而有公平性

問題，增訂 400 分門檻有助於評量及篩選應考人專業執業能力，

發揮考試取才之功效。但外界對於 400 分門檻的功能，仍存在疑

慮，學界與業界對通過律師考試人數究竟過高或偏低，亦抱持不

同視角與觀點，另有建議主管機關應先依國家未來發展與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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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探討合理的律師執業人數，方能使及格方式建立在客觀基礎

之上。

二、建築師考試

（一）實務經驗的重視度：觀察美國、日本、澳洲等國規範，建築師考

試應考人於應試前均需具備一定之實習或工作經驗，方具參加考

試之資格，美國並建立制度追蹤審查申請人所提出之工作經驗證

明報告，以使認證程序與結果達到標準化。至於德國及法國則是

經建築專業技能學院畢業認證，加上 2 年工作經歷後，取得建築

師資格。相較之下，我國建築師考試應考資格以學歷或學科學分

之採認為主，工作年資則是作為申請部分科目免試條件之一，僅

經過一次筆試及格後，即可向內政部請領建築師證書，雖然在開

業前必須具有 2 年以上建築工程經驗，但在建築師資格之取得

上，顯然較為忽略實務經驗之要求。

（二）建築師資格的國際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0 條於 107

年修正發布，將專技人員執業資格國際相互認許，由原限於以締

結條約或協定之形式，修正為經我國各該職業主管機關本於平等

互惠原則認可之方式。考試院於 108 年隨即修正公布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規定經職業主管機關本於平

等互惠原則認可之外國建築師應我國建築師考試，得申請部分科

目免試，應試科目 1 科，考試方式得以筆試、口試、知能有關學

歷經歷之審查或其他相互對等之適當方式行之。前揭法制面之完

備，已經為我國建築師投入跨國專業服務領域奠定基礎，期望職

業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國際洽商，依平等互惠的原則，將我國優秀

建築師推向國際。

肆、律師、建築師考試制度未來展望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

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

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顯見專技人

員資格之取得須經由長期的教育涵養，更具有高度的社會公益價值及法

律基礎。隨著社會文化變遷及資訊科技發展等趨勢，律師及建築師考試

制度亦有力圖精進的必要性，惟考選部職司考選行政法制擬訂、程序規

劃與試務執行工作，對於評量實質內涵的掌握，仍需學界與實務界鼎力

協助，始能確保考試的信度與效度。因此，未來若能強化與教育端及執

業端合作，齊一理念，使考試制度與執業素養或職能更加緊密結合，將

有助於提升律師及建築師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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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法律專業人員考選及任用新制

為了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106 年由蔡總統召集，廣邀司法專業

菁英、民間及各界人士，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期盼透過廣泛的民主

參與和意見徵集，重新形塑符合現代社會需求、與時俱進的司法制度，

共同打造「人民的司法」，以回應人民的需求。基此，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司法院以司改國是會議決議為依歸，重新建構法律專業人員考選與

培訓制度，並打破現行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考試分立的法制框架，整合

攸關訴訟利害及司法行政品質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及法制職系公務人

員 4 職類，釐定新法「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由三院會

銜於 111 年 1月送立法院審議。

依新制規劃，未來法律專業人員須先通過考選部辦理的資格考試第

一、二試，以相同的及格標準維持齊一的專業水準，並由考試院發給考

試及格證書。資格考試及格人員依個人規劃，於 3 年內得向法務部申請

參加實務學習，實務學習期程合計 1 年，學習人員將至律師事務所、審

檢機關甚至行政機關實地見習，以為個人志趣定向，訓練單位並從中觀

察考評學習人員品德操守及任職適合度，學習期滿成績及格，由實務學

習執行機關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發給及格證書。取得資格考試及格證書與

實務學習及格證書者，即具備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得依職涯志趣選擇擔

任律師或進入公職兩種進路。選擇擔任律師者，可向法務部請領律師證

書後執業。選擇進入公職者，再分別向用人機關申請參加各職域分流甄

選（試）。

新制最大特點是以「通過實務學習」為取得法律專業人員資格的要

件，惟因實務學習容訓量將牽動資格考試通過人數的設定，考選部刻正

蒐集各方對法律專業人員資格考試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與及格標準的意

見，待條例立法通過後，將邀集相關主管機關、法律學界及律師團體，

聚焦法律專業人員核心職能，共同研擬條例施行細則與資格考試規則草

案。

二、運用電腦化測驗，進化評量技術，精進建築師實務操作能力

為符應資訊化、數位化時代用人需求，且面對後疫情動盪多變及數

位公共服務新時代的來臨，考選部於 111 年以「國家考試電腦化、資料

開放加速化」為願景，訂定了為期 10 年的「國家考試數位轉型發展及推

動計畫」。計畫目標除了整備數位發展軟硬體運作環境、精進數位資料

整合介接及強化人員數位科技協作能力等基礎建設外，展現在國家考試

操作面的目標則是試務全面 E 化及擴大辦理電腦作答考試，並逐步增建

電腦化測驗試區及擴大電腦化測驗適用類科。

電腦化測驗除可發揮電腦優越的運算功能外，尚可結合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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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真實情境，並運用不同類型的試題，評測不同層次的知識與能力。

目前國家考試採行電腦化測驗類科計有醫師等 12 類科，應試題型涵蓋測

驗題及申論題，截至 111 年 10 月止，通過認證的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試

區已有 18 所，合計電腦座位數達 8,153 個，考選部將持續在考試院的督

導與協助下，力求於 112 年建置 1 萬個以上電腦座位數。未來電腦化測

驗除了繼續增納採測驗題型的類科外，申論題型部分，也將先納入純文

字作答之合宜類科，並視成效及技術發展，逐步擴大推動非純文字作答

模式的類科。

從建築師執業實務角度觀察，工作現場運用電腦進行建築相關規劃

應屬常態。美國建築師考試採行電腦化測驗已久，測驗題型也由作圖題

改為案例分析的實作題，以真實的專案為場景(scenario)，提供建築圖

面材料、規劃條例、施工報價、甲方預算、場地文化和地理資訊等作答

條件，讓受試者據以判斷與分析建築專案的需求，並將非建築相關的資

訊（如法律、文化等）納入思考，以做出最合適的設計判斷。目前我國

建築師考試評量內容雖已兼收學理與實務，但對應考人實務工作經驗的

要求較低，未來如能在學界及業界專家協助下，改採電腦施測，同步提

升命題技術，納入職能要素，在評量程序上更貼近工作現場，或可更強

化建築師實務操作能力。

此外，建築師考試採行科別及格制，各科目試題難度及評量結果的

穩定性更形重要。歷來國家考試為取信於外界，均以原始分數核算及公

布成績，但隨著統計學理及技術之成熟發展，國外大型測驗機構多以轉

換分數呈現測驗結果，如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辦理的 TOFEL、

TOEIC、GRE、GMAT 等，均以轉換分數提供測驗成績跨時跨次比較的功

能。典試法於 104 年修正發布，已為國家考試分數轉換建立法制基礎，

考試院並訂定國家考試分數轉換辦法，規定當典試委員會發現某一應試

科目所有到考應考人分數之平均數與歷年分數平均數有顯著差異時，可

以參考過去幾年該考試科目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計算出一個跨年度的穩

定數值後，再將該年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轉換成與歷年該考科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相同，以降低因該年度試題難易不同而造成的不公平現象。現

今電腦設備運算能力已大幅提升，轉換分數所涉及的大量數據處理難度

已然降低，建築師考試或有在適當時機改採轉換分數的可行性，應可再

集思廣益深入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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